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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2月 30日，北京市交通委发布了关于 2022年度包车客运运力投放情况的通告。

为进一步促进本市道路包车客运企业集约化、规模化发展，推广低碳新能源运输工具，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北京市道路运输条例》和交通运输部《道路旅

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包车客运市场运行情况，经组织各区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研究，由各相关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完成 2022 年度包车客运运

力投放共 535 辆，运力能源结构全部为新能源。其中：纯电动客车 285 辆（东城区 20

辆、朝阳区 50 辆、丰台区 180 辆、石景山区 35 辆）；氢燃料电池客车 250 辆（西城区

50辆、海淀区 140辆、昌平区 60辆）。（北极星氢能网） 

12 月 30 日，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印发青岛市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

施的通知，其中指出：对整车生产企业生产的氢燃料电池汽车，按照实际销售收入比上

一年度（2022 年比 2021 年、2023 年比 2022 年、2024 年比 2023 年）增长部分的 1%给

予增产提效奖励，政策期内单个企业总奖励金额不超过 5000 万元。支持降低氢燃料电

池汽车加氢成本。对建成运营的加氢站，终端销售价格不超过 35 元/Kg 的，按照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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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财周观点 

2022 年工信部共公布 12 批《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新增 63 家车企，共

289款燃料电池车型，同比增长 37%。配套的燃料电池系统供应商共 99家，同比增长 20%，

配套燃料电池系统的年度平均功率首次突破 100kW，显示出我国燃料电池厂商产品更新

迭代处在稳步推进中，额定功率更高、能量密度更大的燃料电池动力系统正逐步配套至

下游整车厂商。此外，2022 年全年各省市出台的氢能政策中，到 2025 年规划的燃料电

池车推广总量达到约 11 万辆，加氢站数量超过 1 千座。在明确的政策指引下，我国氢

能产业的未来发展路径愈发明晰，建议关注燃料电池产业链布局完善、具备核心竞争力

的企业。 

❖ 市场一周表现 

本周氢能源指数上涨 3.76%，上证指数上涨 2.21%，沪深 300指数上涨 2.82%。个股方面，

氢能行业周涨幅前三的公司为：同飞股份（ 300990.SZ, 19.18%），盛德鑫泰

（300881.SZ,18.42%），航锦科技（000818.SZ, 15.17%）；周跌幅前三的公司为：鸿达

兴业（002002.SZ, -14.51%），深圳能源（000027.SZ, -4.40%），康普顿（603798.SH，

-3.57%）。 

❖ 行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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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0元/Kg、2024年 15 元/Kg给予运营补助。（北极星氢能网） 

2023年 1月 3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氢能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指出：

到 2025 年，建成可再生能源制氢能力达到 20 万吨/年左右的制氢、储氢基地, 开展短

距离气态配送体系、长距离液氢输送和管道输氢综合互补的输氢网络体系建设。支持在

高速公路服务区内布局建设 “分布式光伏＋制氢、储氢、加氢”一体化示范应用。培

育 “风光发电＋氢储能”一体化应用模式，探索氢储能与波动性可再生能源发电协同

运行的商业化运营模式，对比研究氢储能与电池储能、熔盐储能等其他储能方式单独或

混合储能的技术特点和经济性。（北极星氢能网） 

1 月 3 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布《山东省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三年行动计划

（2023-2025 年）》，其中氢能方面指出：打造集风能开发、氢能利用、海水淡化及海洋

牧场建设等的海上“能源岛”，建设烟台丁字湾双碳智谷。积极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实

施“氢进万家”科技示范工程，营造制储输用全链条发展的创新应用生态，创建国家氢

能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做强氢能及储能、量子科技、空天信息、磁悬浮等示范园区。

支持青岛港扩大氢能利用、日照港建设大宗干散货智慧绿色示范港口。探索开展风光发

电制取绿氢试点。（北极星氢能网） 

1 月 4 日，内蒙古能源局发布“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关于实施兴安盟京能煤化工可再生

能源绿氢替代示范项目等风光制氢一体化示范项目的通知”。其中具备实施条件的项目

15 个（4 个离网型，11 个并网型），配套新能源规模 631.2 万千瓦（其中风电 473.2 万

千瓦，光伏 158 万千瓦），制氢能力 28.2 万吨/年，总投资 495.8 亿元。申报企业分别

来自京能、三一重能、中能建、中核汇能、远景能源、大唐、中煤、中国石油等。（北

极星氢能网） 

1月 5日，四川省碳达峰实施方案印发，其中氢能方面指出：成都建设“绿氢之都”，打

造德阳“世界级清洁能源装备制造基地”、乐山“中国绿色硅谷”。积极争取开展氢冶金、

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一体化等试点示范。积极扩大电力、氢能、天然气、先进生物液体燃

料等新能源、清洁能源在交通领域应用。稳步推进换电模式和氢燃料电池在重型货运车

辆、营运大客车领域的试点应用。合理布局加氢基础设施，鼓励加氢站与加气站、加油

场站合建，推动已建加油站拓展加氢、加气功能。鼓励高等学校加快新能源、储能、氢

能、碳减排、碳汇、碳排放权交易等专业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加快建设一批绿色低碳

领域现代产业学院。深化产教融合，重点推进新型电力系统、节能、氢能、储能、动力

电池、高效率太阳能电池、生物质燃料替代、零碳综合供能、零碳工业流程再造等基础

前沿技术攻关。（北极星氢能网） 

1 月 5 日，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发布关于印发《安徽省“十四五”应对气候变化规划》的

通知。其中氢能方面指出：启动以“氢动长江”为核心内容的产业发展示范工程，研发

或积极引进并示范应用大功率氢燃料电池系统，有序推进氢燃料电池船舶的研发和应用。

推进港口岸电和船舶受电设施改造，研究制定配套的岸电应用支持推广政策。配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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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天然气动力船免征车船税政策，研究出台氢燃料动力船优先过闸、优先靠离泊等支持

政策。围绕新型能源技术、工业/产业低碳/零碳技术、二氧化碳捕集利 用(CCU)技术、

高压加氢站氢气安全高效增压关键技术等绿色低碳前沿技术，部署实施重点研发创新项

目和重大工程。（北极星氢能网） 

❖ 公司动态 

兰石重装（603169.SH）：12 月 29 日，兰石重装与内蒙古宝丰煤基新材料有限公司相继

签订了绿氢与煤化工耦合碳减排创新示范项目相关合同，涉及总金额 6.12 亿元，合同

约定于 2023 年底之前完成设备交付。按照合同，兰石重装将为内蒙古宝丰煤基新材料

有限公司绿氢与煤化工耦合碳减排创新示范项目中煤制烯烃、甲醇合成工艺流程提供设

备解决方案，属于新型煤化工技术装备在新能源耦合传统能源项目中的实践应用。该套

装置能够有效降低能源消耗，高质量服务于煤炭清洁循环经济高效利用领域。（公司公

告） 

吉电股份（000875.SZ）：12 月 30 日，吉电股份发布公告称，根据公司发展战略，为实

现氢能产业创新，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吉电股份全资子公司——大安吉电绿氢能源有

限公司拟投资建设大安风光制绿氢合成氨一体化示范项目。项目动态总投资 595,579万

元。制氢合成氨部分：安装 PEM制氢设备和碱液制氢设备。配置储氢装置，建设制氮空

分设备及公辅设施等，新建一座 220kV 用户侧总降变电站为制氢合成氨厂区供电。（公

司公告） 

明阳智能（601615.SH）：1 月 1 日，中山市人民政府与明阳集团举行签约仪式，150 亿

元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项目最终花落中山。根据双方达成的共识，明阳集团将在中山投

资建设十条全球第三代异质结太阳能发电装备智能生产线、智能电气及氢能产业园一期、

双碳经济产业园一期等高端装备制造项目。总投资 150亿元，建设期 5年，达产产值 400

亿元。（北极星氢能网） 

❖ 风险提示：供应链瓶颈导致需求量不及预期、氢能市场推广不及预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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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周观点 

2022 年工信部共公布 12 批《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新增 63 家车企，共

289款燃料电池车型，同比增长 37%。配套的燃料电池系统供应商共 99家，同比增长 20%，

配套燃料电池系统的年度平均功率首次突破 100kW，显示出我国燃料电池厂商产品更新

迭代处在稳步推进中，额定功率更高、能量密度更大的燃料电池动力系统正逐步配套至

下游整车厂商。此外，2022 年全年各省市出台的氢能政策中，到 2025 年规划的燃料电

池车推广总量达到约 11 万辆，加氢站数量超过 1 千座。在明确的政策指引下，我国氢

能产业的未来发展路径愈发明晰，建议关注燃料电池产业链布局完善、具备核心竞争力

的企业。 

二、市场一周表现 

2.1 行业表现 

图 1：各行业板块一周表现（%） 

 

资料来源：iF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图 2：各行业板块市盈率情况 

 

资料来源：iF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本周氢能源指数上涨 3.76%，上证指数上涨 2.21%，沪深 300指数上涨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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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个股涨跌幅情况 

表 1：周涨跌幅前十 

涨幅前十 跌幅前十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涨跌幅（%）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涨跌幅（%） 

300990.SZ 同飞股份     19.1772  002002.SZ 鸿达兴业   -14.5062  

300881.SZ 盛德鑫泰     18.4170  000027.SZ 深圳能源     -4.4025  

000818.SZ 航锦科技     15.1737  603798.SH 康普顿     -3.5652  

002126.SZ 银轮股份     14.9879  600378.SH 昊华科技     -3.2859  

002911.SZ 佛燃能源     12.6772  000717.SZ 中南股份     -2.4561  

002056.SZ 横店东磁     12.6467  601965.SH 中国汽研     -2.3220  

300365.SZ 恒华科技     12.6150  603699.SH 纽威股份     -2.1622  

002334.SZ 英威腾     11.9497  600277.SH 亿利洁能     -1.9139  

002090.SZ 金智科技     11.9342  688737.SH 中自科技     -0.9254  

688248.SH 南网科技     11.7338  002682.SZ 龙洲股份     -0.8230  

资料来源：iFinD, 川财证券研究所 

个股方面，氢能行业周涨幅前三的公司为：同飞股份（300990.SZ, 19.18%），盛德鑫泰

（300881.SZ,18.42%），航锦科技（000818.SZ, 15.17%）；周跌幅前三的公司为：鸿达

兴业（002002.SZ, -14.51%），深圳能源（000027.SZ, -4.40%），康普顿（603798.SH，

-3.57%）。 

三、行业动态 

2022年 12月 30日，北京市交通委发布了关于 2022年度包车客运运力投放情况的通告。

为进一步促进本市道路包车客运企业集约化、规模化发展，推广低碳新能源运输工具，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北京市道路运输条例》和交通运输部《道路旅

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包车客运市场运行情况，经组织各区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研究，由各相关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完成 2022 年度包车客运运

力投放共 535 辆，运力能源结构全部为新能源。其中：纯电动客车 285 辆（东城区 20

辆、朝阳区 50 辆、丰台区 180 辆、石景山区 35 辆）；氢燃料电池客车 250 辆（西城区

50辆、海淀区 140辆、昌平区 60辆）。（北极星氢能网） 

12 月 30 日，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印发青岛市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

施的通知，其中指出：对整车生产企业生产的氢燃料电池汽车，按照实际销售收入比上

一年度（2022 年比 2021 年、2023 年比 2022 年、2024 年比 2023 年）增长部分的 1%给

予增产提效奖励，政策期内单个企业总奖励金额不超过 5000 万元。支持降低氢燃料电

池汽车加氢成本。对建成运营的加氢站，终端销售价格不超过 35 元/Kg 的，按照 2023

年 20元/Kg、2024年 15 元/Kg给予运营补助。（北极星氢能网） 

2023年 1月 3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氢能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指出：

到 2025 年，建成可再生能源制氢能力达到 20 万吨/年左右的制氢、储氢基地, 开展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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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气态配送体系、长距离液氢输送和管道输氢综合互补的输氢网络体系建设。支持在

高速公路服务区内布局建设 “分布式光伏＋制氢、储氢、加氢”一体化示范应用。培

育 “风光发电＋氢储能”一体化应用模式，探索氢储能与波动性可再生能源发电协同

运行的商业化运营模式，对比研究氢储能与电池储能、熔盐储能等其他储能方式单独或

混合储能的技术特点和经济性。（北极星氢能网） 

1 月 3 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布《山东省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三年行动计划

（2023-2025 年）》，其中氢能方面指出：打造集风能开发、氢能利用、海水淡化及海洋

牧场建设等的海上“能源岛”，建设烟台丁字湾双碳智谷。积极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实

施“氢进万家”科技示范工程，营造制储输用全链条发展的创新应用生态，创建国家氢

能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做强氢能及储能、量子科技、空天信息、磁悬浮等示范园区。

支持青岛港扩大氢能利用、日照港建设大宗干散货智慧绿色示范港口。探索开展风光发

电制取绿氢试点。（北极星氢能网） 

1 月 4 日，内蒙古能源局发布“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关于实施兴安盟京能煤化工可再生

能源绿氢替代示范项目等风光制氢一体化示范项目的通知”。其中具备实施条件的项目

15 个（4 个离网型，11 个并网型），配套新能源规模 631.2 万千瓦（其中风电 473.2 万

千瓦，光伏 158 万千瓦），制氢能力 28.2 万吨/年，总投资 495.8 亿元。申报企业分别

来自京能、三一重能、中能建、中核汇能、远景能源、大唐、中煤、中国石油等。（北

极星氢能网） 

1月 5日，四川省碳达峰实施方案印发，其中氢能方面指出：成都建设“绿氢之都”，打

造德阳“世界级清洁能源装备制造基地”、乐山“中国绿色硅谷”。积极争取开展氢冶金、

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一体化等试点示范。积极扩大电力、氢能、天然气、先进生物液体燃

料等新能源、清洁能源在交通领域应用。稳步推进换电模式和氢燃料电池在重型货运车

辆、营运大客车领域的试点应用。合理布局加氢基础设施，鼓励加氢站与加气站、加油

场站合建，推动已建加油站拓展加氢、加气功能。鼓励高等学校加快新能源、储能、氢

能、碳减排、碳汇、碳排放权交易等专业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加快建设一批绿色低碳

领域现代产业学院。深化产教融合，重点推进新型电力系统、节能、氢能、储能、动力

电池、高效率太阳能电池、生物质燃料替代、零碳综合供能、零碳工业流程再造等基础

前沿技术攻关。（北极星氢能网） 

1 月 5 日，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发布关于印发《安徽省“十四五”应对气候变化规划》的

通知。其中氢能方面指出：启动以“氢动长江”为核心内容的产业发展示范工程，研发

或积极引进并示范应用大功率氢燃料电池系统，有序推进氢燃料电池船舶的研发和应用。

推进港口岸电和船舶受电设施改造，研究制定配套的岸电应用支持推广政策。配合落实

纯天然气动力船免征车船税政策，研究出台氢燃料动力船优先过闸、优先靠离泊等支持

政策。围绕新型能源技术、工业/产业低碳/零碳技术、二氧化碳捕集利用(CCU)技术、

高压加氢站氢气安全高效增压关键技术等绿色低碳前沿技术，部署实施重点研发创新项

目和重大工程。（北极星氢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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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产业链数据 

图 3：燃料电池车销量情况（辆） 

 

资料来源：iF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五、公司动态 

兰石重装（603169.SH）：12 月 29 日，兰石重装与内蒙古宝丰煤基新材料有限公司相继

签订了绿氢与煤化工耦合碳减排创新示范项目相关合同，涉及总金额 6.12 亿元，合同

约定于 2023 年底之前完成设备交付。按照合同，兰石重装将为内蒙古宝丰煤基新材料

有限公司绿氢与煤化工耦合碳减排创新示范项目中煤制烯烃、甲醇合成工艺流程提供设

备解决方案，属于新型煤化工技术装备在新能源耦合传统能源项目中的实践应用。该套

装置能够有效降低能源消耗，高质量服务于煤炭清洁循环经济高效利用领域。（公司公

告） 

吉电股份（000875.SZ）：12 月 30 日，吉电股份发布公告称，根据公司发展战略，为实

现氢能产业创新，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吉电股份全资子公司——大安吉电绿氢能源有

限公司拟投资建设大安风光制绿氢合成氨一体化示范项目。项目动态总投资 595,579万

元。制氢合成氨部分：安装 PEM制氢设备和碱液制氢设备。配置储氢装置，建设制氮空

分设备及公辅设施等，新建一座 220kV 用户侧总降变电站为制氢合成氨厂区供电。（公

司公告） 

明阳智能（601615.SH）：1 月 1 日，中山市人民政府与明阳集团举行签约仪式，150 亿

元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项目最终花落中山。根据双方达成的共识，明阳集团将在中山投

资建设十条全球第三代异质结太阳能发电装备智能生产线、智能电气及氢能产业园一期、

双碳经济产业园一期等高端装备制造项目。总投资 150亿元，建设期 5年，达产产值 400

亿元。（北极星氢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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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财证券 

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1988年 7月,前身为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由四川省财

政出资兴办的证券公司,是全国首家由财政国债中介机构整体转制而成的专业证券公司。

经过三十余载的变革与成长,现今公司已发展成为由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四川省国有资产经营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等资本

和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共同持股的证券公司。公司一贯秉承诚实守信、专业运作、健康

发展的经营理念,矢志服务客户、服务社会,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目前,公

司是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国债协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银行间

市场交易商协会会员。 

 

研究所 

川财证券研究所目前下设北京、上海、深圳、成都四个办公区域。团队成员主要来自国

内一流学府。致力于为金融机构、企业集团和政府部门提供专业的研究、咨询和调研服

务，以及投资综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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